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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

席　 楠

（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摘　 要］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翻译理论出发，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路线是否非此

即彼存在争议。 以胡适的白话诗翻译为例，从翻译实践出发进行分析，发现胡适的白话诗

翻译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 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以推动文学改良为目标，其翻译均不

是归化的，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 同时，它们也不是异化的，同样偏离了原语诗歌。 在方

法层面，其白话译诗以“白话”为中心；在策略层面，其以“诗体的解放”为中心；在伦理层

面，胡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文言一致”为中心。 最终，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实现了对中国

古典诗歌和外国原诗的双重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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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界长期以来都对“归化”与“异化”问题存在争议。 “归化”和“异化”是由德国哲学家施

莱尔马赫（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在 １９ 世纪提出的两种不同的翻译路线，“归化”指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打扰

读者，让作者走向读者，“异化”指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走向作者。 施莱尔马赫强调

“归化”与“异化”截然不同，差异明显，译者只能尽可能不懈地遵循其中之一，任何对二者的混用都

将产生相当不良的结果，甚至会使作者与读者根本不能相遇①。 受到施莱尔马赫二元对立思想的影

响，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Ｌ． Ｖｅｎｕｔｉ）在 １９９５ 年出版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指出他更

提倡“异化”，认为尽管“异化”翻译因偏离本土语言规范在国内不受欢迎，但却是对英语国家霸权的

策略性文化干预，并能形成对种族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等的抵抗②。 此后，“归化”“异化”概念在国内

学界受到重视并一度引起国内学者对二者孰优孰劣展开探讨，如孙致礼在 ２００１ 年发表论文《中国的

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推崇异化翻译，相反，蔡平在 ２００２ 年发表的论文《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

主》中提倡归化翻译。 然而，随着韦努蒂后期对自己观点的更正与国内翻译学界理论水平的提高，近
来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归化”与“异化”并非如施莱尔马赫所说是二元对立的，相反，二者有部分重

合、交叠之处，如冯全功在 ２０１９ 年发表的论文《试论归化和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中指出，从
方法、策略、伦理三个层面来看，“归化”和“异化”并不能被截然分开，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动态、辩证关系，存在着既非完全归化也非完全异化的翻译方式。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以翻译理论为

出发点，认为在翻译实践的不同层面可能存在对这两种翻译路线的混用，并且有人提出在涉及语言

处理的微观之处宜采用归化，而在宏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宜采用异化。 本文以对翻译作品的分析

为出发点，以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例，指出在现代汉语初创时期，胡适出于推行文字、文学、文化改良的

目的，在方法、策略与伦理三个层面上，其白话诗翻译均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其白话译诗不仅偏

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和文化，也偏离了西方原语诗歌。
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值从文言文到现代汉语以及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转折点，胡

适在翻译时面临的语言和文化状况都非常特殊，在翻译过程中，他不仅需要同时与外语、文言、白话



三种不同的语言进行协商，还要面对新诗与旧体诗两种不同的诗学，以及国内持不同观点的文学专

业人士、出版组织对新、旧文化主导权的争夺。 受这些因素影响，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具有较高的研究

价值，并恰恰呈现出典型的非归化非异化特征。

一、以“白话”为中心：方法层面的非归化非异化

学者冯全功认为，归化和异化涵盖方法、策略和伦理三个层面，方法是局部的、具体的，主要以句

子为操作对象，既包括句中的语言词汇，也包括句法本身①。 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是他发动新文学革

命的工具，其白话译诗在方法层面首先是非归化的。 １９１５ 年，胡适采用骚体翻译 《墓门行》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Ｒｅｓｔ”），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首旧体译诗。 １９１６ 年，在《寄陈独秀》中，胡适提出古典主义

当废②。 １９１７ 年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为了废除“死文字”“死文

学”，应该创造“二十世纪之活字”“活文学”，胡适又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

文学必用之利器”③。 胡适在《尝试集》的“自序”中写道，“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

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④。 钱玄同在为《尝试集》作序的开篇也谈到“立”白话文、“废”文言

文⑤。 钱玄同称赞“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⑥，从某种程度上说，
“白话”就等同于“新”，文言就是讨伐的对象。 １９１８ 年，胡适翻译了他的第一首白话译诗《老洛伯》，
自此，胡适的诗歌翻译偏离了文言文与旧体诗轨道。

然而，在方法层面，胡适的白话译诗同时也是非异化的，和西方诗歌的原文相比，其译诗也存在

着诸多偏离，并且胡适的白话译诗是以“白话”为中心的。 胡适强调白话等同于“俗话”，他指出，白
话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是“清白”“明白”，也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⑦。 胡适欲践行

用白话著诗，因此，白话诗的语言、文法就应该具有白话的特征。 他认为“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

道”，主张在修辞上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将重点放在“言之有物”的“物”上，还强调“‘诗之文

字’原不异‘文之文字’”⑧。 在文法上，他也认为“作诗如作文”，“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⑨。
在以“白话”入诗的想法指导下，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在语言上发生了由原诗的书面语言、文学语

言到口语化、通俗化的译诗语言的转变，他不仅在译诗中添加了原诗中本不存在的叠词、助词、俗语，
还对原诗中的修饰语进行删略。 在《关不住了！》中，胡适将原诗“Ｔｈａｔ Ｌｏｖｅ ｍａｙ ｓｔａｒｖｅ ｔｈｅｒｅｉｎ”译为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副词“生生的”在原诗中并未出现，胡适运用叠词使译诗语言变得口语化，更
凸显白话的特征。 另一诗行“Ｔｈｅ ｗｅｔ ｎｅｗ ｗｉｎｄ ｏｆ Ｍａｙ”被胡适译为“一阵阵五月的湿风”，叠词“一阵

阵”也是由胡适刻意加入到译诗中。 相反，这句诗行中的“ｎｅｗ”却并没有被翻译。 作者蒂斯黛尔在

１９１４ 年创作该诗时生活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这里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 用“ｎｅｗ”来形

容五月的风，不仅指湿润的春风不同于凛冽的冬风，还因为这是一首意象主义诗歌，诗人“非常注重

塑造诗歌意象，强调意象的具体与明晰”。 使用“ｎｅｗ”一词能赋予读者自然界万物更新的具体意

象，又进一步烘托出叙述者爱情萌动的心理状态。 但是胡适认为“白话”应该“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

饰”，直接将“ｎｅｗ”删除，弱化了原诗的诗学特征，削弱了原诗语言的文学性。
此外，胡适的其他白话译诗也多次出现刻意添加的叠词，比如在《清晨的分别》 （“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ａｔ

Ｍｏｒｎｉｎｇ”）中，原诗为“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ｏｆ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ｎ ｆｏｒ ｍｅ”，胡适将“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ｎ”译为“一个空洞

洞的世界”，不仅增加了叠词，还扭曲了原诗的含义。 同时，胡适也在白话译诗中添加了很多原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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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的助词，如“了”“的”“呢”“着”等，使译诗语言更接近于日常口语和散文语言。 比如《关不住

了！》这首译诗全诗共十二诗行，以“了”结尾的就占四行。 其他白话译诗如《奏乐的小孩》《清晨的分

别》《一枝箭，一只曲子》中均被添加了相当数量的助词。
出于白话通俗、“土白”的特点考虑，将原诗中的文学语言在译诗中改写为俗话、俗语也是胡适译

诗语言的另一大特色，比如胡适将《老洛伯》中第四节的“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ａｋｅｓ”译为“你看他两口儿分上”，
将第五节的“Ｏｒ ｗｈｙ ｄｏ Ｉ ｌｉｖｅ ｔｏ ｃｒｙ， Ｗａｅ’ｓ ｍｅ？”译为“只抛下我这苦命的人儿一个”，在《一枝箭，一
只曲子》中又将“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译为“箭杆儿”，“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译为“心坎儿里”等。

除语言外，在句法上，为了能使译诗达到“白话”说得清楚、明白的标准，以及合乎语法规范、文法

结构，胡适还将原诗的精炼短句扩充为语法成分完整的长句，故意重复某个句子成分，甚至不惜增添

一些原诗中根本不存在的语言信息。 比如在《别离》中，原诗为“Ｔｈｅｎ Ｉ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ｋｉｓｓ ｈｅｒ”，胡适译

为“我可以抱着她，亲她的脸”，对原诗的宾语进行了充分的补充。 在《译薛莱的小诗》中，原诗为两

节，但胡适的译诗却为三节，他将原诗第二节的前两诗行扩充为一个完整的诗节，此处原文、译文

如下：
　 　 Ｒｏｓｅｓ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ｓｅ ｉｓ ｄｅａｄ，

Ａｒｅ ｈｅａｐ’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ｏｖｅｄ’ｓ ｂｅｄ．
蔷薇谢后，叶子还多；
铺叶成茵，留给有情人坐①。

　 　 胡适将主语“Ｒｏｓｅｓ ｌｅａｖｅｓ”改写为短句“叶子还多”，将动宾短语“Ａｒｅ ｈｅａｐ’ 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ｌｏｖｅｄ’ ｓ
ｂｅｄ”补充为两个分句“铺叶成茵，留给有情人坐”。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胡适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Ｈｅｎｒｙ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的《一枝箭，一只

曲子》（“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中，原诗为三节，译诗比原诗多了一个诗节，原诗的最后一个诗节

被扩充为译诗的两个诗节，而且胡适针对这种译法解释道，“原为三节，我把第三节分做两节，比较明

白一点”②，可见胡适这样翻译的原因就在于要让语言清楚、明白。 此处原诗和译诗分别为：
　 Ｌ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ａｎ ｏａｋ
　 Ｉ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ｂｒｏ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ｄ，
　 Ｉ ｆｏｕ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ａ ｆｒｉｅｎｄ．

过了许久许久的时间，我找着了那枝箭，
钉在一棵头老橡树高头，箭杆儿还没有断。
那只曲子，我也找着了，———说破了倒也不希奇，———
那只曲子，从头到尾，记在一个朋友的心坎儿里③。

　 　 胡适将“ｉｎ ａｎ ｏａｋ”译为“钉在一棵头老橡树高头”，添加了一些原诗中并不存在的语言信息，还
将表状态的宾语补语“ｓｔｉｌｌ ｕｎｂｒｏｋｅ”扩充为一个完整的句子“箭杆儿还没有断”。 原诗中不存在“说
破了倒也不希奇”这句话，也被胡适加到译诗里。 他还将原诗最后两个诗行中的宾语“ ｔｈｅ ｓｏｎｇ”“那
只曲子”在译诗中重复两次，并将这一长句扩充为一个新诗节，把地点状语“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ａ ｆｒｉｅｎｄ”译
为一个短句“记在一个朋友的心坎儿里”，自行添加了原诗中没有的谓语动词。

二、 诗体的解放：策略层面的非归化非异化

在策略层面，归化和异化是在语篇上运作的，语篇即指句群④。 具体到诗歌翻译，策略层面就主

要涉及诗体的翻译。 胡适翻译白话诗时在策略层面仍然没有遵循归化翻译路线，偏离了中国传统诗

歌的诗体。 １９１６ 年胡适在《寄陈独秀》中提出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其中之一即“文当废骈，诗当

废律”⑤。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又批评骈文律诗束缚人之自由，因为“不当枉费有用之精力于

微细纤巧之末”，新文学应废骈废律，方才接近语言之自然⑥。 １９１８ 年在《答钱玄同书》中，胡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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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七言均不合语言之自然，胡适赞同沈尹默的观点，认为“白话诗尤不可讲音节”①。 在《建设的

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又对“文须废骈，诗须废律”这一观点补充道，“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②。 在《答
朱经农》中，胡适提出“诗体的解放”，为打破一切束缚诗歌的枷锁镣铐，胡适拒绝为白话诗设立任何

规则③。 在 １９１８ 年的《答任叔永》中，胡适再次谈到律诗做不出完全的好诗，白话新诗不注重诗意和

诗调④。 胡适对于白话新诗诗体的主张与中国传统诗歌诗体、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划清了界线。 在

１９１９ 年《诗与文的区别》一文中，胡适再次强调诗和散文的区别不在于有无音韵，而在于抽象和具

体⑤。 由此可见，胡适为白话新诗制定的诗体是没有任何规则和束缚的，他讲求自然的音节、自由地

说话，推崇“诗体的解放”。 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举例道：“《威权》《乐观》……都极自由，
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 如初版最末一首的第一段：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

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⑥这一被胡适认为最理想的白话新诗诗节，既没有

格律和节奏，也不押韵。
然而，胡适在翻译白话新诗时采用的诗体解放策略和西洋诗体也并不相合，也同样不属于异化

翻译。 传统西洋诗歌大多对格律、韵律有规则要求，即使是被美国诗人惠特曼（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和意

象主义诗人推崇的自由体（ ｆｒｅｅ ｖｅｒｓｅ），也不是完全忽略声音效果的。 惠特曼的代表作《自我之歌》
（“Ｓｏｎｇ ｏｆ Ｍｙｓｅｌｆ”）虽然不讲格律和韵律，但却以大量重复的句式或短语代替音步，加强节奏感，比如

该诗第二部分的第四诗节为：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ｒｅｃｋｏｎ’ｄ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ａｃｒｅｓ ｍｕｃｈ？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ｒｅｃｋｏ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ｍｕｃｈ？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ｐｒａｃｔｉｓ’ｄ ｓｏ ｌｏ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ｒｅａｄ？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ｆｅｌｔ ｓｏ ｐｒｏｕｄ ｔｏ ｇｅｔ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ｅｍｓ？

意象主义诗人们也用自由体写诗，但是他们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庞德（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在《一个意象

主义者的几不为》 （“Ａ Ｆｅｗ Ｄｏｎ’ ｔｓ ｂｙ ａｎ Ｉｍａｇｉｓｔｅ”）中，专门写了一部分并命名为“节奏与韵律”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 Ｒｈｙｍｅ”），他指出“诗人应如同好的音乐家”，“诗人总能在艺术中找到和音乐的相似

之处，掌管音乐的法则也同样适用于诗歌”，意象主义诗歌主张用音乐性的节奏代替机械的音步，同
时，庞德也不反对押韵，他认为“韵脚应给人一点出人预料的惊喜和新意，但韵脚不应该稀奇古

怪”⑦。
胡适翻译的西洋白话诗，绝大多数原诗韵式都比较规律，有些有格律，有些没有，但是胡适的译

诗却对原诗“音调完全不理，节奏基本不理，韵式爱理不理”⑧，原诗中一些凸显节奏的重复短语或句

式，也几乎都被忽略。 比如《老洛伯》的原诗除第一节不规则外，其他八节均含四行，所有诗节后两行

的韵脚均一致，韵式为 ａａｂｂ，ｃｃｂｂ，ｄｄｂｂ，ｅｅｂｂ，ｅｅｂｂ，ｆｆｂｂ，ｇｇｂｂ，ｄｄｂｂ。 但是胡适的译诗没有遵从原诗

的诗体特征，整首诗押韵没有规律，第六、九节甚至含有五个诗行。 被胡适改写得比较严重的还有他

于 １９４３ 年翻译的白话诗《一枝箭，一只曲子》，由于前文已引用过原诗最后一节，故此处只列出原诗

和译诗的前两节：
　 　 Ｉ ｓｈｏｔ ａｎ ａｒｒｏｗ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ｉｒ．
　 　 Ｉｔ ｆｅｌｌ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Ｉ ｋｎｏｗ ｎｏｔ ｗ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ｓｏ ｓｗｉｆｔｌｙ ｉｔ ｆｌｅｗ， ｔｈｅ ｓｉｇｈｔ

我望空中射出了一枝箭，
射出去就看不见了。
他飞的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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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风：《被操纵的西诗，被误导的新诗———从诗学和文化角度反思五四初期西诗汉译对新诗运动的影响》，《中国翻译》２０１６ 年
第 １ 期，第 ２９ 页。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ｔ ｉｎ ｉｔｓ ｆｌｉｇｈｔ．

　 　 Ｉ ｂｒｅａｔｈｅｄ ａ ｓｏ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ｉｒ，
　 　 Ｉｔ ｆｅｌｌ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Ｉ ｋｎｏｗ ｎｏｔ ｗ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ｗｈｏ ｈａｓ ｓｉｇｈｔ ｓｏ ｋ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ｏｎｇ？

谁知道他飞的多么远了？

我向空中唱了一只曲子，
那歌声四散飘扬了，
谁也不会知道，
他飘到天的那一方了①。

　 　 原诗诗体规则，为四音步抑扬格，韵式是 ａａｂｂ，ｃｃｄｄ，ｅｅｆｆ。 胡适的译诗诗行长短不一，缺乏节奏，
每节二、四诗行押韵。 此外，原诗中含有一些重复诗行和短语来加强整首诗的节奏，但胡适没有对此

给予重视。 首先，原诗第一、二节的第二行均为“Ｉｔ ｆｅｌｌ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Ｉ ｋｎｏｗ ｎｏｔ ｗｈｅｒｅ”，胡适将其分别译为

“射出去就看不见了”和“那歌声四散飘扬了”。 其次，第一、二节的最后一句含有相似的动宾结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并且由否定句变为疑问句，有语气渐强的效果，却被胡适译为两个没有关联的谓

语结构“飞的多么远了”和“飘到天的那一方了”。 最后，最后一节的第二、四行，句式开头均为“ Ｉ
ｆｏｕｎｄ……”，而胡适没有凸显这个句首重复，而是将宾语倒装，译为“我找着了……”，“那只曲子，我
也找着了……”。 这些改写都使得译诗失去了原诗诗歌体裁的规整性和音乐美，白话译诗的诗体被

译者仿照白话新诗的诗体进行“解放”，呈现出非归化非异化的特征。

三、“文言一致”的翻译文本选择：伦理层面的非归化非异化

归化和异化翻译路线在伦理层面主要指译者对待异域文化和文化差异的态度，伦理层面关注宏

观，需要通过方法和策略来具体实现，主要可体现为译者对文本的选择②。 胡适的白话译诗作为新文

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革命力量，在伦理层面毫无疑问是非归化的。 １９１８ 年胡适在《建设的文

学革命论》中谈到如何创作新文学时指出，要“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他认为西洋文

学的方法，比我们完备、高明得多，因此翻译西洋文学是“创造新文学的预备”，在谈到该如何翻译时，
他又指出“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若用古体译书，不如不译③。 同时，胡适的白话新诗翻译

伦理也是非异化的，尤其体现在胡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上。 胡适曾说，“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

以下的著作”④，但事实上，胡适翻译的大多数白话诗都不是欧美文学史上一流诗人的一流诗作。 胡

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主要在于传统文学和新文学的矛盾关键点———从“文言分离”到“文言一致”。
钱玄同在为《尝试集》作的序中曾写道，“中国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

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合的”⑤，他觉得文字在被创造时的完美状态就应该是文

言一致，而汉字两千年来文言不合的情况，是由那些封建贵族和酸腐文妖弄坏的。 所以，现在就要

“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这才是现代的白话文学，———才是我

们所要提倡的‘新文学’”⑥。 胡适在确立了新文学的核心后，在西方以“独语”（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为体裁和

含有对话形式的诗歌中找到了与他的理念的契合之处，在选择翻译文本时，他有针对性地挑选这些

诗歌或诗歌的部分进行翻译，利用原诗口语化的特征，企图使译诗呈现文言一致的效果。
胡适认为，“白话”除了指前文提到的俗语“土白”之外，“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⑦，

胡适对“白话”的这一定义与西方文学中的“独语”（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概念相合。 “独语”，多被应用于西方

舞台戏剧，是人物对其他人物或观众讲述的内心独白，选择以“独语”为体裁的诗歌文本进行翻译，诗
歌就成为叙述者对读者的诉说，恰可体现白话新诗最重要的特征———文言一致。 胡适称自己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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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将“独语”引入中国文学的人，“独语”“是一种创体”①。 他曾解释选择《老洛伯》这首“独语”诗进

行翻译的原因道，“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此当日之白话诗也”②，原诗的特征刚好满足了白话

“我手写我口”的特点。 除了对一些西洋诗歌进行语际翻译外，胡适还将唐代诗人张籍的古诗《节妇

吟》进行语内翻译，采用“独语”体裁将原诗改写为口语化的现代白话诗。 这更说明胡适对诗歌翻译

文本的选择并不局限于西洋名家著作，而是挑选和白话新诗有契合之处的原诗进行翻译。 除这两首

外，胡适的很多白话译诗都采用了“独语”体裁，它们包括《译亨利·米超诗》 《别离》 《清晨的分别》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译薛莱的小诗》《译峨默诗两首》 《一枝箭，一只曲子》。 学者廖七一认为，胡
适对“独语”的本土化应用“隐含了对个体生命和个人情感的肯定”，对“我”的强调是“对人本主义的

肯定和张扬”，“体现了艺术表现上偏重自我和内心世界的转向”③。 廖七一教授结合“独语”体裁与

译诗的主题来分析胡适的白话译诗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但学界更亟需关注胡适将“独语”体裁引

进白话译诗对中国诗歌传统文言分离起到的革新作用。
除“独语”外，胡适还选择将一些含有对话的诗歌翻译成白话诗，它们包括《关不住了！》《奏乐的

小孩》《米桑》《月光里》，胡适对这些翻译文本的选择都与他欲突出新诗文言一致的特征有关。 尤其

是胡适曾在翻译美国诗人蒂斯黛尔（ＳａｒａＴｅａｓｄａｌｅ）的意象主义诗歌《关不住了！》（“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ｏｆｓ”）
时，将诗歌的前三部分全部删去，只翻译了最后一部分，并且胡适没有注明他翻译的只是原诗的节

选，而胡适的这一做法还尚未引起国内学者重视。 原诗的前三部分含有大量视觉意象，胡适去除了

这些与白话新诗理念无关的意象主义诗学特征，只留下含有对话形式的第四部分，其翻译选材的特

点刚好满足了白话新诗文言一致的理念。 可见胡适在翻译伦理层面，其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是非归化

也非异化的，是以“文言一致”为中心的。

四、结语

一切翻译都是对原文本的改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就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社会中

以一种特定方式起作用”，通过施加权力，翻译能够积极地“帮助社会和文化进化”，翻译史也是文学

革新的历史，翻译是一种文化施加在另一种文化上的塑造力量；同时，翻译也能够压抑革新，包含各

种扭曲和操纵④。 为使译诗为塑造新文字、新文学鼓劲助威，革新“死文字”“死文学”，胡适的白话译

诗呈现出双重偏离的特征，当西洋原语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的语言、句法、诗体都不能完全满足胡适

的白话新诗理念，甚至其中的某些特征与其相悖时，胡适在翻译时对这些内容以及在对翻译文本的

选择上进行了重点操纵。
在翻译方法层面，胡适以“白话”为中心对原诗进行改写，使译诗呈现出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和句

法完整、明白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诗歌的简洁美与文学意蕴；在翻译策略层面，胡适倡导诗

体的解放，使译诗丧失了诗歌的规整美和音韵美，白话译诗呈现出散文特征；在翻译伦理层面，胡适

在挑选翻译文本时，抓住了由旧体诗向新诗转向的关键问题，即从“文言分离”到“文言一致”，主要

引入“独语”和“对话”形式的原诗。 最终，胡适的白话译诗呈现出非归化非异化的特征，并发生了对

西洋原语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的双重偏离。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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